
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

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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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ZNER WATER INTERNATIONAL HOLDING LIMITED
浩 澤 淨 水 國 際 控 股 有 限 公 司

（於開曼群島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2014）

公告

(1) 2019年年度業績公告及2019年年報之刊發日期；
(2)財務及營運之最新資料；及

(3)推遲股東週年大會

茲提述 (i)日期為2020年5月11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推遲就考慮及批准2019年年度業績的董事

會會議（「董事會會議」）及延遲刊發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經審核年度業績公告

（「 2019年年度業績公告」）及年報（「 2019年年報」）（「董事會會議延遲公告」）及 (ii)日期為 2020
年 3月 31日的公告，內容有關本集團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的未經審核年度業績

（「 2019年初步年度業績公告」，連同董事會會議延遲公告，統稱「該等公告」）。董事會謹此

向本公司股東及潛在投資者提供有關編製 2019年年度業績公告及 2019年年報的最新進程，
以及若干財務及營運的最新資料。除另有界定外，本公告所用詞彙與該等公告所界定者具

有相同涵義。

2019年年度業績公告及2019年年報之刊發日期

下文載列本公司有關編製及刊發 2019年年度業績公告及 2019年年報以及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的計劃：

說明 日期

1. 向本公司核數師提供若干相應文件並與銀行及其他貸款人舉行有

關對本集團的財務支持的會議。由於COVID -19疫情，仍未收到

來自該等銀行及其他貸款人的正式通知，其可能導致延遲完成審

核工作

2020年5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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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明 日期

2. 完成大部分審核程序以及大部分與分銷商、供應商及終端客戶尚

未完成的確認或檢查

2020年5月31日

3. 宣佈董事會會議日期 2020年6月12日

4. 完成可行性研究並收集有關來自銀行及其他貸款人的財務支持的

相應文件

2020年6月19日

5. 刊發2019年年度業績公告 2020年6月23日

6. 刊發及寄發 2019年年報、股東週年大會通函、股東週年大會通告

及代表委任表格

2020年6月29日

7. 舉行股東週年大會 2020年7月31日

財務及營運之最新資料

誠如 2019年初步年度業績公告所披露，本集團於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產生虧損淨額

人民幣 584.9百萬元，及於該日本集團有流動負債淨額約人民幣 1,380.9百萬元。根據最近期

的審核工作，本集團預期其將於 2019年年度業績公告披露之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年度之

虧損淨額達約人民幣900.0百萬元。再者，進入2020年至今，本集團營運已受到COVID -19疫
情影響。疫情為本集團的經營環境帶來額外不確定因素，包括本集團產生及維持充足現金

流量以滿足其短期流動資金需求的能力。本集團已與主要債權人（包括銀行及其他貸款人）
就向本集團提供額外財務支持或將貸款期限由到期日起額外延長一年進行磋商。然而，本

集團仍在等待該等銀行及貸款人發出正式通知。於本公告日期，本集團繼續正常營運。

推遲股東週年大會

誠如該等公告所披露，由於COVID -19的影響，需要更多時間完成2019年年度業績的審核程

序。此外，本公司核數師需要更多時間完成可行性研究及收集銀行及其他貸款人有關給予

本集團財務支持的確認函。因此，本公司已推遲董事會會議及延遲刊發 2019年年度業績公

告及2019年年報。考慮到該等推遲及延遲，本公司預計將於2020年7月31日舉行股東週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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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開曼群島（本公司註冊成立所在地）法律及本公司組織章程大綱及細則允許將股東週年

大會推遲至2020年7月31日。

鑒於上述情況，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豁免遵守 (i)上市規則第13.46 (2) (a)條
及證券及期貨事務監察委員會及聯交所於2020年3月16日發佈的「有關在COVID -19大流行下

刊發業績公告的聯合聲明的進一步指引」（「聯合聲明」），其規定於財政年度結束後四個月內

或自聯合聲明日期起計最多 60天（即 2020年 5月 15日或之前）須寄發年報，及 (ii)上市規則第

13.46 (2) (b)條，其規定於財政年度結束後六個月內須舉行股東週年大會。聯交所已於2020年
6月12日授出上述有關延遲寄發2019年年報及推遲股東週年大會的豁免，以將寄發2019年年

報及召開股東週年大會的日期分別延遲至2020年6月29日及2020年7月31日。

承董事會命

浩澤淨水國際控股有限公司

主席兼首席執行官

肖述

香港，2020年6月15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肖述、周貫煊、譚濟濱、李紅高及王永暉；及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劉子祥、

包季鳴、陳玉成及顧久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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